


上海崇明立新村渔光互补 110 千伏送出工程建设项目主要环境影响及预

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一、项目主要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情况

1、工程概况

由立新渔光互补升压站新建 1 回 110kV 电缆线路至 110kV 上实站，新建

1 回电缆路径长度 11.84km，新建排管土建长 7.442km（含工井、非开挖长度），

改造工井 1 座（加长 6m），改造桥面管 4 处（共计 444m）。

2、规划相容性分析

（1）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

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24 年本)》，本工程属于鼓励类项目中的

第四项“电力”中的第 2 条“电力基础设施建设”中的“电网改造与建设”，

因此，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根据《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

和淘汰类（2020 年版）》，本工程不属于“限制类”、“淘汰类”。对照《绿

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（2024 年版）》（发改环资〔2024〕165 号），本项

目属于指导目录中所提及的清洁能源设施建设和运营——太阳能利用设施建设

和运营的配套项目。因此，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上海市产业政策要求。

（2）选址选线合理性分析

根据《输变电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》（HJ1113-2020），输变电建设项目

选址选线应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，避让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等环

境敏感区。原则上避免在 0类声环境功能区建设输变电工程。本工程选线不涉及

生态保护红线，不在 0类声环境功能区建设。本工程也不涉及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规定的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

区、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、海洋特别保护区等第一类环境敏感区及《环境影响

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》(HJ19-2022)中的生态保护目标。

本工程采用地下电缆，工程部分选线利用现状排管，节约了工程投资。《上

海崇明立新村渔光互补 110kV 送出工程电力选线规划》取得各部门同意意见，

因此本工程线路选线与上海市各级规划相符。

（3）生态保护红线相符性分析

对照《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》（沪府发〔2023〕4号，上海市人民政府，2023



年 6月 19 日），本工程不在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。

（4）上海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符性分析

对照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布上海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更新成果（2023

版）》和上海市崇明区土地使用规划，本项目部分线路位于陈家镇（大气环境功

能一类区）和东滩上实公司地块（不含城市开发边界），属于陆域优先保护单元；

部分线路位于东滩上实公司地块（城市开发边界），属于陆域一般管控单元，工

程建设符合其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。本项目为“电网改造与建设”项目，电缆路

径长度 11.84km，无永久占地，主要为施工临时占地，施工期及运行期间严格落

实生态保护措施，本项目的建设和运行不会使当地生态环境功能降低，运行期不

排放水和大气污染物。因此，本工程符合上海市“三线一单”相关管控要求。

（5）与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相符性分析

本工程采用地下电缆，工程部分选线利用现状排管，节约了工程投资。根据

《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修改)(2021-2035)》，本工程线路经过

农村和集镇(社区)，不经过禁止开发区域，因此本工程线路选线与该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相符。《上海崇明立新村渔光互补 110kV 送出工程电力选线规划》取得

各部门同意意见，因此本工程线路选线与上海市各级规划相符。

3、环境现状监测结果

本次评价对本工程沿线环境现状进行了测量，结果表明：

本工程新建电缆线路沿线环境工频电场和磁感应强度分别低于《电磁环境控

制限值》(GB8702-2014)中规定的工频电场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4000V/m 和磁感应

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100μT。

4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论

（1）施工期

本线性工程因施工区域限制，施工单位在四周布置硬质材料密封围挡的情况

下施工场界环境噪声仍然无法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(GB12523-2011)要求。施工单位必须合理安排施工时序，居民点附近昼间施工时

尽量避免多个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，禁止夜间施工。本工程施工期对周围单个居

民点影响时段短，且施工是暂时的，随着施工结束，施工噪声影响即可消失。施

工期通过采取相应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，本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可接受



的。

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贯彻文明施工的原则，干燥天气条件下对开挖面及时

洒水降尘，对施工车辆及时清洗，施工扬尘对周围影响较小且很快能恢复。施工

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就近租用民房，利用当地已有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，施

工现场产生的生活污水可利用工程设置的临时厕所统一收集，委托环卫部门处

理。生活污水不外排，对周围地表水无影响。施工废水达到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

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 18920-2020）标准后回用。施工期严格执行《上海市

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和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，施工固体废弃物对周

边环境影响很小。

（2）运行期

①电磁场

地下电缆根据类比结果分析，电缆线路建成投运后的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

感应强度，分别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(GB8702-2014)规定的 4000V/m 和

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。

②声环境

本工程地下电缆运行时不会对周围声环境产生影响。

③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

本工程运行期间不产生废水。

④大气环境影响分析

本工程运行期间不产生废气。

⑤固体废物影响分析

本工程运行期间不产生固体废弃物。

5、达标排放稳定性

本工程主要污染因子为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。根据分析预测，在采取有效的

预防和减缓措施后，均可满足相关标准要求。

6、环保措施可靠性和合理性

在采取环保措施后，施工、运行产生的各项污染因子均达标排放。设计、施

工及运行阶段采取的环保措施技术成熟，易于操作执行，以往类似工程已得到充

分运用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因此，本工程采取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技术上是

可行的。




